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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裝置流動錢包內所儲存 PayMe 卡的條款及細則 
 

重要提示！ 在流動錢包內儲存和使用 PayMe 卡前，請細閱本條款及細則。 一經在流動錢包內儲

存和使用 PayMe 卡，閣下將被視為已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並將受其約束。  

 

1. PayMe 卡補充條款及細則 

(a) 此等條款及細則補充 PayMe 銀聯卡條款及細則（「卡條款」）及 PayMe by HSBC 條款

（「錢包條款」），其共同管限閣下儲存在流動裝置流動錢包中 PayMe 卡的使用。 如果

本條款及細則與卡條款及／ 或錢包條款的條文有所抵觸，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b)  閣下可能需要與流動錢包供應商另行協定條款，以管限閣下 PayMe 卡在流動錢包中的註冊

和儲存，以及流動錢包的使用（包括閣下向流動錢包供應商所提供任何資料的使用）。閣

下與流動錢包供應商協定的獨立條款不會更改或凌駕此等條款與細則及／ 或卡和錢包條款。 

 

(c) 在此等條款及細則： 

 

(i) PayMe 卡是指可作為 PayMe 服務一部分使用的任何虛擬預付卡（例如 PayMe 銀

聯卡）； 

 

(ii) 流動裝置是指 PayMe 不時指定而具備流動錢包功能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其他

裝置（例如手錶）型號，當中可以註冊和儲存 PayMe 卡。 

 

(iii) 流動錢包（例如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是指流動錢包供應

商提供的錢包應用程式；和  

 

(iv) 流動錢包供應商（例如 Apple、Google、Samsung 等）是指閣下流動裝置中流動

錢包的供應商，其由我們不時指定。 

 

2. 註冊、儲存和啟用閣下流動錢包中的 PayMe 卡 

(a) 只有在 PayMe 卡屬於 PayMe 支援的類型及／ 或卡計劃且處於活躍狀態的情況下，閣下才

可將 PayMe 卡儲存在閣下的流動錢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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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動錢包供應商或許不時限制閣下可在流動錢包內儲存的卡數目，此舉超出我們的控制範

圍內。 

(c) 流動錢包供應商或許不時限制可使用流動錢包付款的用戶年齡，此舉超出我們的控制範圍

內。 

(d) PayMe 可能限制同一張 PayMe 卡可儲存在閣下流動錢包的流動裝置數目。 PayMe 將不時

向閣下發出通知。 

(e) 閣下應遵從流動錢包供應商的指引（包括為流動裝置安裝最新的作業系統），以及流動錢

包的註冊及驗證流程，以在流動錢包中註冊和儲存 PayMe 卡。 

(f) 一經在閣下的流動錢包註冊 PayMe 卡，即代表閣下同意 PayMe 根據閣下在 PayMe 錢包

登記的電話號碼向閣下發送短訊以進行驗證和啟用。短訊將發送至所述電話號碼。 

(g) 如有關於流動錢包的任何問題或投訴，請使用流動錢包供應商提供的聯絡資料與流動錢包

供應商聯絡。 

 

3. 閣下的責任 

(a) 閣下應時刻確保閣下的流動錢包、PayMe 卡及流動裝置資料安全。請務必按照我們在 

PayMe 應用程式及網站上提供的安全提示和指引以及流動錢包供應商的建議操作。閣下亦

可參閱錢包條款，進一步了解如何確保保安資料的安全。閣下須對閣下進行的所有交易負

責，直至閣下通知我們閣下的流動錢包、PayMe 卡及／ 或流動裝置或保安資料存在風險。

閣下須承擔使用閣下流動錢包帶來的所有風險和後果。 

(b) 閣下必須使用 PayMe 指定型號或作業系統的流動裝置，在閣下的流動錢包中註冊、儲存和

使用閣下的 PayMe 卡。我們有權隨時撤銷流動裝置的現有型號或作業系統。若然如此，

PayMe 將在可行情況下至少提早 30 天發出通知。 

(c) 閣下的流動裝置密碼可能用於透過流動錢包付款，因此閣下必須時刻保障其安全。 

(d) 閣下不應使用容易猜中的密碼或 PIN 碼（例如閣下的出生日期、電話號碼、重複或連續號

碼）。 

(e) 閣下必須先從流動錢包中刪除 PayMe 卡，然後再處置閣下的流動裝置或將閣下的裝置暫時

交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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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閣下須對所有 PayMe 卡交易負責，不論是否經閣下授權亦然，除非及直至閣下在終止交易

時從閣下的流動錢包和流動裝置中移除 PayMe 卡。 

(g) 閣下需要上網服務、兼容的電訊設備及手機服務計劃（如適用），以在閣下的流動錢包註

冊、儲存和使用 PayMe 卡。 

 

4. 流動錢包交易及限制 

閣下可在接受流動錢包及卡計劃付款的情況下，進行 PayMe 卡交易。並非所有接受卡計劃的地方

均接受閣下使用流動錢包。若然任何零售商拒絕接受閣下的 PayMe 卡及／ 或流動錢包，我們將不

會負責。 

PayMe 卡和流動錢包都可從閣下的 PayMe 錢包餘額存取資金以進行交易。所有交易限額均受閣下

的驗證狀態（未驗證或已驗證）約束。此資訊載於 PayMe 應用程式（我的賬戶 > 設定 > 交易限額）  

 

5. 我們的法律責任限制 

(a) 閣下確認和接受流動錢包由流動錢包供應商在兼容裝置向閣下提供。我們並非閣下流動錢

包的供應商，亦不負責向閣下提供流動錢包服務。  

(b) 我們無法控制流動錢包平台或閣下的流動裝置。因此，若然流動錢包有任何故障，我們概

不負責。  

(c) 一旦流動錢包供應商或任何第三方的履行或不履行影響閣下使用流動錢包，我們亦不負責。 

(d) 若然因閣下未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包括第 3 條、第 6 條、第 9 條及錢包條款規定的措

施，而出現任何未經授權的交易，我們不會承擔向閣下退款的法律責任。 

 

6. 遺失、被盜或濫用 

從速報告 

(a) 如果閣下發現或懷疑閣下的流動裝置遺失、被盜、未經授權管有、控制或使用，或閣下認

為他人使用了閣下的流動錢包，或發現閣下流動裝置、流動錢包或 PayMe 卡的安全資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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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流動裝置、流動錢包及／ 或 PayMe 卡的安全以任何其他方式受到損害，閣下必須立即

向我們通報。 

閣下對未經授權交易的法律責任 

(b) 在我們收到有關閣下 PayMe 卡遺失、被盜、獲披露或未經授權使用的報告之前，閣下將對

閣下流動錢包所進行的一切未經授權 PayMe 卡交易負上法律責任。  

 

PayMe 收到報告後即可展開調查 

(c) 我們將展開調查。我們可能會要求閣下提供資料協助調查，且可能須與相關執法機構或監

管機構共享資料。 

 

如果我們在合理情況下認為閣下行事疏忽、存有詐騙成分，或不符合本條款或我們提供的

安全提示及指引，閣下將要對任何未經授權的交易負責。 

 

7. 閣下的個人資料 

透過在流動錢包中註冊、儲存和使用 PayMe 卡，閣下可能會向流動錢包供應商提供閣下的個人資

料以及 PayMe 卡資訊和交易詳情。我們無法控制閣下向流動錢包供應商所提供個人資料和資訊的

私隱及安全，該等資料和資訊受流動錢包供應商的私隱政策以及閣下可能與流動錢包供應商簽訂的

任何協議管限。 

 

8. 費用及收費 

(a) PayMe 不會就透過流動錢包使用 PayMe 卡額外收費。然而，使用流動錢包中的 PayMe 卡

時，亦要支付適用於閣下 PayMe 卡的所有適用利息、費用及收費。所有適用費用已列於收

費表，該表可在網上查閱。    

(b) 閣下將承擔任何手機服務供應商（如有）、電訊供應商、零售商或流動錢包供應商就閣下

儲存、啟用或使用 PayMe 卡或就使用閣下流動錢包進行交易而徵收的所有費用、收費及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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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流動錢包內的 PayMe 卡 

(a) 如欲從流動錢包刪除  PayMe 卡，須遵從流動錢包供應商的指引，以從流動錢包移除 

PayMe 卡。從流動錢包刪除 PayMe 卡不會在 PayMe 應用程式刪除 PayMe 卡，除非閣下

亦按照卡條款將之刪除則作別論。 

(b) 如閣下的 PayMe 卡已遭鎖定或停用，閣下將無法使用該卡從流動錢包進行任何付款。 

(c) 我們有權根據錢包條款及卡條款暫停或停止閣下使用 PayMe 卡。 在此情況下，閣下將無

法使用 PayMe 卡從流動錢包進行任何付款。 

(d) 如果流動錢包供應商基於任何原因而暫停、限制或終止閣下的流動錢包，或即使閣下已根

據第 6(a) 條向我們報告，我們亦有權暫停或停止閣下對 PayMe 卡的使用。 

(e) 閣下的 PayMe 卡不論遭閣下或我們刪除後，閣下將無法使用該卡從流動錢包進行任何付款。 

 

10. 其他須知事項 

(a) 本條款及細則不得建立或產生任何第三方權利。 明確排除任何賦予第三方權利的法規（包

括《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的套用。  

(b) 我們保留權利隨時更改或取消本條款及細則，而不作事先通知。 

(c) 如有任何爭議，我們保留最終及不可推翻的決定權。 

(d) 本條款及細則的英文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 如對 PayMe 卡有任何疑問或投訴，請參閱 PayMe 應用程式設定中的「聯絡我們」部分，

以獲取我們的聯絡資料。 如有關於流動錢包的問題或投訴，請使用流動錢包供應商提供的

聯絡資料與流動錢包供應商聯絡。 

(f) 我們希望始終能自行解決問題，但若我們確實需要通過法庭解決我們之間的爭議，將以香

港法律解釋本條款及細則，且爭議將提交香港法院審理。閣下須負責承擔我們為抗辯或對

閣下行使權利而產生的任何合理支出。閣下須在我們提出要求後盡快向我們償還該等費用。  

 


